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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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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9-061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与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升安能”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安乃达” ）、鲁楚

平先生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和《业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电驱动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SZA20203），

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鲁楚平先生应在收到公司关于承担补偿义务事宜的书面通知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公司已于2019年7月5日收到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支付的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233,

389,142.31元。鲁楚平先生截止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上述业绩补偿金额已记入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资本公积科目。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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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福建华威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福建华威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

子公司西藏信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茂” ）以人民币33,435万元的价格

元收购福建华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集团” ）持有的福建华威物流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威物流” ）10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19年7月5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签署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华威物流100%的

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33,435万元，为华威物流仅存在目标物业资产且不存在其他资产、

负债、或有负债的价格。施文义、施丽钦为本次交易买方西藏信茂提供保证，陈健、李秀雅为

本次交易卖方华威集团提供保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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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8年7月6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事项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进行注销。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30,000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

万元)。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0元/股(含7.00元/股)，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回购价格调整

为不超过6.55元/股(含6.55元/股)。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即本次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7月18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

（ 公告编号：2018-054）。

截至2019年7月5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

1、2018年7月20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股份回购。 并于2018年7月21日披露了《首次

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5）。

2、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4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24日、

2018年12月3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1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5月6日、2019年

6月1日、2019年7月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1%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述相关公告。

3、公司最后一次实施股份回购时间为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1日公司回购股份233,7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156%，最高成交价为3.0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00元/股，成交总金额702477.76元(不含

交易费用)。

4、截至2019年7月5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31,554,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03%，最高成交价为2.8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89元/股，成交总金

额99,991,134.3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实施完毕。

二、回购方案与回购实施情况的对照说明

截至2019年7月5日，本次回购方案期限届满（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已达回购预案中回购资金总额的下限， 且不超过回购预案中回购资金总额的

上限。 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规定。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变动股数 (�股 )

王峰

大宗交易

2018年12月27日 -400,000

承永刚 2018年12月27日 -400,000

许建国 2018年12月28日 -800,000

除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回购提议人沈介良先生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

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认为本次股份的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维护

公司资本市场的形象。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

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五、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502,392,852股减少至1,470,838,682股，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9,669,571 37.25% 559,669,571 38.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42,723,281 62.75% 911,169,111 61.95%

三、总股本 1,502,392,852 100% 1,470,838,682 100%

六、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

八条、十九条等规定的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7,855,000股（2018�年

12月21日至 2018年12月27日），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8年7月20日）前五个交

易日公司股份成交量之和7,289.73万股的25%。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的回购数量符合规定要求。

3、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将尽快办理

注销手续，相关股份注销之前，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

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

2019-053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安徽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5日，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

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2019】8号，以下简称“《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你公司于近期披露关于《流动性支持函》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称经专业鉴定机构鉴定，该函所盖

印章为你公司真实公章。 经查，你公司未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内部制订的《印章管理规定》的

有关要求，对上市公司印章实施全面有效地管理控制，导致未经内部审议流程对外使用上市公司印章。

你公司上述事项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

管措施，并根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将上述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同时，请你公

司针对有关存在问题切实整改：

一是你公司应持续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全面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确保

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有效性。

二是你公司应就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切实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相

关事项的后续处置情况。

三是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决定书后30日内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书， 整改报告书应包括但不限于落实

整改的措施、整改完成时间、整改责任人及内部处理措施等事项。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1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8），公司定于2019年7月5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19年7月5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新民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92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19,

87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4.6484%；其中中小投资者共84名，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22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4%。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5,78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457%；其中中

小投资者共3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2）网络投票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4,08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7%；其中中小投资者共81名，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4,08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119,8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74%；反对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6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893%； 反对5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119,8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74%；反对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6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893%； 反对5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119,8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74%；反对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6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893%； 反对5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119,8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74%；反对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6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893%； 反对5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合计表决结果：同意119,8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74%；反对5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6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893%； 反对5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上述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黄梦圆、郑洁欣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

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600385

证券简称：

*ST

金泰 公告编号：

2019-025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东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阳资产” ）计划自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5日期

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60万股至760万股。

●增持计划完成情况：截止 2019�年7月5日，纯阳资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601,100�股，增持金额5,786,702.00元，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公司股东纯阳资产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人名称：纯阳资产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纯阳资产持有公司14,856,93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纯阳资产计划自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60万股至760万股；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为6.00元/股至15.00元/股，依照二级市场价格择机增持。

纯阳资产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018）。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18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纯阳资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0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增持均价9.63�元/股，增持金额 5,786,702.00元，增持计划实施完

毕。

截止2019年7月5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纯阳资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458,03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44%。

四、其他事项说明

纯阳资产承诺：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所购股份在法定期限内不进行减持；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9-048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亚兴投资” ）的通知，亚兴投资于近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办理质押及解除质押

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初始交易日 回购交易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玉环市亚兴投

资有限公司

否 9,100,000 2019.7.2 2020.7.2

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1.15% 融资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玉环市亚兴投

资有限公司

否

3,133,900 2018.7.25 2019.7.3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7.28%

3,133,900 2018.7.25 2019.7.4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7.28%

合计 6,267,800 - - - 14.56%

二、股东股票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19年7月5日，亚兴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3,02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7%；其所持

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20,392,300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7.39%,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5日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股票代码：

002341

公告编号：

2019-07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侯毅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

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个

人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侯毅 是 216 2019-7-3 2020-3-12

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84%

补充

质押

合计 216 0.84%

侯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7,507,852股，占公司2019年6月28日总股本的22.35%；侯毅先生累计共

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52,499,944股，占其个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98.06%，占公司2019年6

月28日股份总数的21.91%。

二、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侯毅先生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

2019-061

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香港” ）收购Cabot公司及其子公司Cabot� G.B.公司所持有的Tanco、CSF� Inc

及CSF� Limited� 100%股份。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收购已完成交割。

本次交易中相关方承诺事项如下：

序号 项目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1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

中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刘新国、

王平卫、欧

学钢、汪芳

淼、魏云峰、

吴志华、陈

海舟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公

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

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

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

定。

2、 本公司/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

程序进行，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

露。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3、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公司及其

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负

连带责任。

4、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2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于独立

性的声明与承诺

函

中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刘新国、

王平卫、欧

学钢、汪芳

淼、魏云峰、

吴志华、陈

海舟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将按照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确保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的独立性，积极促使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机

构、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2、 本公司/本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公

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3、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3

全体董监高关于

合法合规情况的

承诺函

刘新国、王

平卫、汪芳

淼、欧学钢、

崔国强、孙

梅春、孔伟

平、陈永清、

黄庆林、魏

云峰、王珊

懿、洪砚钟、

肖晓霞、张

学书、张津

伟

1、本人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明情形，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

2、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罚案

件，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3、本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

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4、本人在本次交易信息公开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相关

证券，或者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利用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

券等内幕交易行为。

5、本人没有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活动，不存在

因涉嫌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尚未结案的情形， 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

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最近五

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处分的情形。

4

关于本次重组采

取的保密措施及

保密制度的说明

中矿资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1、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次接触时，公司即告知相关方对交

易筹划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内幕

交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2、 本次交易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公司少数核心管理层，

以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

3、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所有项目参与人员，本次交易的

相关信息须对包括亲属、同事在内的其他人员严格保密。

4、公司分别聘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伦律

师事务所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 聘请了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

审计机构和估值机构，公司分别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

议》。 在《保密协议》中，规定了各方应严格保密相关资料，不得向

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材料， 为本次交易目的而向其他合理需

要获得保密资料的机构或人员进行披露的除外。

公司和相关各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

格规范，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整个过程中未发现任何不当的信

息泄露的情形。

5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监高

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中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刘新国、

王平卫、欧

学钢、汪芳

淼、魏云峰、

吴志华、陈

海舟、崔国

强、孙梅春、

孔伟平、陈

永清、黄庆

林、魏云峰、

王珊懿、洪

砚钟、肖晓

霞、张学书、

张津伟

1、承诺人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承诺人向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

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

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 如本次交易因承诺人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

会，由董事会代承诺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

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

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

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人承诺锁定股份

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5、本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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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中色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刘新国、

王平卫、欧

学钢、汪芳

淼、魏云峰、

吴志华、陈

海舟

1、承诺人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 亦不会投资任何

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

的其他企业。

2、如在上述期间，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

的，承诺人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将该商业机会按公平合理

的条件提供给公司， 以避免与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以确保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3、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经营利

润归公司所有。 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

公司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同时互负连带保证责任。

4、本承诺函一经承诺人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且在承诺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期间持续有效，不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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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及董监

高关于不存在关

联关系的承诺函

中矿资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刘新

国、王平卫、

汪芳淼、欧

学钢、崔国

强、孙梅春、

孔伟平、陈

永清、黄庆

林、魏云峰、

王珊懿、洪

砚钟、肖晓

霞、张学书、

张津伟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下属企业及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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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关于合

法合规的承诺函

中矿资源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1、公司及其最近3年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

2、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3、公司及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

月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不存在正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亦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潜在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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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出具的

承诺1

Cabot

1、Cabot拥有签署本次交易之协议以及履行协议项下相关义务的

必要权限。

2、Cabot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向上市公

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Cabot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人员未在上市公司中任职。

3、Cabot最近五年未受到与中国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也未涉及与中国证券市场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从而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的情况。

4、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向上

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在所

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因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

存在欺诈、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Cabot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Cabot将

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5、Cabot在参与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将严格按照

《股份购买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Cabot、Cabot

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过去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

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Cabot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也未受到过任何

刑事处罚或涉及任何与中国证券市场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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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出具的

承诺2

Cabot�G.B.

1、Cabot�G.B.拥有签署本次交易之协议以及履行协议项下相关义

务的必要权限。

2、Cabot�G.B.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向上

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Cabot�G.B.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未在上市公司中任职。

3、Cabot�G.B.最近五年未受到与中国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中国证券市场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从而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的情况。

4、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向上

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在所

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因提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

存在欺诈、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Cabot�G.B.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

Cabot�G.B.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5、Cabot�G.B.在参与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将严格

按照《股份购买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Cabot�G.

B.、Cabot�G.B.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过去六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Cabot�G.B.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的情

形， 也未受到过任何刑事处罚或涉及任何与中国证券市场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11

交易标的出具的

承诺函1

CSF�Inc

1、本公司为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合法注册、有效存续且运营良

好的公司，本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美国特拉华州。

2、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向上市公

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本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即Tantalum�Mining�Corp�

ofCanada�Ltd.和Cabot�Specialty�Fluids�Limited.两家公司 )、持

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的董事以及下列六名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Alan�Camegie, � Corrado� Sighel,

Abraham�Preratious,Christian�Busengdal, �Siv�Howard及lan�

Strassheim)于上市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客户中不持有任何股权/股

份或占有任何其他权益。

4、本公司承诺将依照《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履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保密义务。

5、本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

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且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要求。 本公司同时承诺，

如因提供的文件、 资料和信息存在欺诈、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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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出具的

承诺函2

CSF�

Limited

1、本公司为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合法注册、有效存续且运营

良好的私人有限公司， 本公司注册地址位于Cabot�House�

Hareness�Circle,Altens�lndustrial�Estate，阿伯丁，苏格兰。

2、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向上市公

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本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即Tantalum�Mining�Corp�

ofCanada�Ltd.和Cabot�Specialty�Fluids,�lnc.两家公司)、持有本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的董事以及下列六名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Alan�Camegie,Corrado�Sighel, �Abraham�

Preratious,Christian� Busengdal,Siv� Howard 及 lan�

Strassheim)于上市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客户中不持有任何股权/股

份或占有任何其他权益。

4、本公司承诺将依照《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履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保密义务。

5、本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

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且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要求。 本公司同时承诺，

如因提供的文件、 资料和信息存在欺诈、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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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出具的

承诺函3

Tanco

1、本公司为根据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法律合法注册、有效存续且运

营良好的私人有限公司，本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

2、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向上市公

司推荐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本公司的主要关联方(即Cabot�Specialty�Fluids�

Lil11ited�和Cabot�Specialty�Fluids,�Inc.�两家公司〉、持有本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的董事以及下列六名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 (Alan�Camegie, �Corrado�Sighel, �Abraham�

Preratious, � ChristianBusengdal,Siv� Howard� 及 lan�

Strassheim)于上市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客户中不持有任何股权/股

份或占有任何其他权益。

4、本公司承诺将依照《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履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保密义务。

5、本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

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且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要求。 本公司同时承诺，

如因提供的文件、 资料和信息存在欺诈、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5日


